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服務業務補助項目及基準(111年起適用)
1、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補助期間為110年至114年，110年之補助項目及基準已由衛生福利部審查「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補助項目及基準(僅適用110年)範定。111年起之補助項目及基準適用本規定，先予敘明。
2、 補助項目及基準
1、 人事費
(1) 人員設置基準
1. 社工員(師)：依據社工人力與轄區人口數比（1：20,000）並加計人口密度等（轄區人口密度低於1,000人，每平方公里加計1人）推估每一中心需配置之社工人員，及中心的穩定運作應至少有4名以上人力，排除第一期計畫設定7人之上限，但仍需參採108年社工個案管理量1：35計算。
2. 資深社工員(師)：以每5名社會工作人員(師)配置1名資深社工員(師)為原則。
3. 社工督導：以每7名社工人員設督導1名之基準，估算所需社工督導人數。
4. 人力採分年逐步進用，且皆須配置於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2) 補助標準：
1. 社工員（師）：所具專門知能條件參考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110年7月29日核定)表33，薪資補助標準參考衛生福利部審查「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補助項目及基準(僅適用110年)表4，以至少約聘6等2（296薪點）計算，薪點折合率以130元估算；具碩士以上學歷或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者，以至少約聘6等3（312薪點）計算，薪點折合率以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2. 資深社工員(師)：所具專門知能條件參考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110年7月29日核定)表33，薪資補助標準參考衛生福利部審查「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補助項目及基準(僅適用110年)表4，以至少約聘6等6(360薪點)計算，薪點折合率以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3. 社工督導：所具專門知能條件參考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110年7月29日核定)表33，薪資補助標準參考衛生福利部審查「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補助項目及基準(僅適用110年)表4，以至少約聘7等2（344薪點）計算，薪點折合率以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2、 業務費
(1) 補助內容：
1. 補助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自行規劃辦理、培力、補助或委託轄內民間團體推動方案服務，以及場館維護與簡易修繕。
2. 為協助社工辦理相關輔助性業務及保障社工執業安全，補助中心每年聘請助理1名及保全1名。
(2) 補助基準：
1. 補助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方案服務及場館維護與簡易修繕費，每處共100萬元。
2. 補助每中心每年至多50萬元聘請兼職助理1名；每年至多50萬元聘請保全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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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政府(社會局)辦理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服務業務
　　年申請計畫書
1、 現況說明
1、 人口組成分析：請說明並分析各轄區兒少、婦女、老人等組成。
2、 區域環境及資源分析：請就貴轄地理環境及現有資源分析對福利服務輸送之影響，
3、 福利需求分析：請說明並分析各轄區有福利需求人口群及占比。
4、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布建情形、服務區域及人力：
(1) 本府(局)規劃於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布建　　處，目前已完成布建　　處，並規劃於　　年再布建　　處(　　　　中心)。
(2) 已完成布建中心、服務區域及人力進用情形表如下。（請依實際情形填寫）
	中心名稱
	服務區域
	前一年度(　　年)核定補助人力數
	前一年度(　　年)實際進用人力數

	
	
	督導
	社工員(師)
	督導
	社工員(師)

	範例：
ＯＯＯ中心
	ＯＯ鄉、ＯＯ鄉
	
	
	
	

	
	
	
	
	
	

	(請自行增列)
	
	
	
	
	


2、 執行策略
1、 個案服務：請說明社福中心提供個案服務之對象及服務內容。
2、 [bookmark: _GoBack]團體活動及服務方案：請簡要說明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年度辦理之團體活動及服務方案。
3、 社區及網絡經營：請簡要說明社會福利服務中心進行社區及網絡經營之策略。
4、 督導及教育訓練機制：請簡要說明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辦理督導及教育訓練之策略。
5、 志工經營：請簡要說明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辦理志工經營之策略。
6、 館舍空間經營：請簡要說明社會福利服務中心館舍空間經營之策略。
3、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人力配置規劃
1、 社工人力配置規劃
	中心名稱
	自聘人力數1
	本年度申請補助人力數2
	社工人力數總計3

	
	督導
	社工員(師)
	督導
	社工員(師)
	資深社工員(師)
	督導
	社工(師)(含資深社工員(師))

	範例：
ＯＯＯ中心
	1
	2
	1
	4
	1
	2
	7

	
	
	
	
	
	
	
	

	(請自行增列)
	
	
	
	
	
	
	

	合計人力數
	
	
	
	
	
	
	

	註1：自聘人力包含地方政府自行聘用之人力，或運用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補助之其他人力(如脫貧直接服務人力、充實地方政府人力等)
註2：請填寫本年度申請補助之人力數，包含之前年度已聘用及本年度新增聘用人力。
註3：社工人力數總計為自聘人力數及本年度申請補助人力數加總。


2、 助理及保全配置規劃
(3) 助理
	本年度申請助理補助中心名稱
	申請補助助理數

	
	

	(請自行增列)
	


(4) 保全(請依是否申請補助保全勾選或說明)
	中心名稱
	未申請補助保全
	申請補助保全1名

	
	運用自籌經費辦理
	採合署辦公或與其他單位共用
	其他原因
(請說明)
	

	範例：
ＯＯＯ中心
	
	
	
	

	
	
	
	
	

	(請自行增列)
	
	
	
	


4、 關鍵績效指標(脆弱家庭服務3個月再通報保護案件率)
	績效指標
	前一年度(　　年)達成情形(請填報)
	本年度（　　年）目標值(請填報)
	評估基準

	[bookmark: _Hlk74312034]脆弱家庭服務3個月後案件被通報保護案件比率
	　　%
(服務滿3個月後案件被通報保護(兒保及成保)案件數計
　　案/當年度服務滿3個月案件計　　案)
	低於　　%
	當年度服務滿3個月後案件被通報保護(兒保及成保)案件數/當年度服務滿3個月案件100%


5、 計畫期程(甘特圖)

6、 　　年補助經費編列
1、 經費來源：
依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地方政府財力分級編列自籌經費，本府為第　　級，需編列自籌經費　　%，中央補助　　%。
2、 所需費用計算：
	申請補助項目
	計算基準
	申請補助經費

	
	
	地方自籌
	中央補助

	人事費
	
	
	

	業務費
	方案服務費
	
	
	

	
	場館維護與簡易修繕費
	
	
	

	
	助理
	
	
	

	
	保全
	
	
	

	合計
	
	
	



